
附件 4

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
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有关问题解答

为便于报考人员了解招录工作相关政策，现就招录有关问题

解答如下：

一、用工形式和工作地点？

答：灭火救援、执勤车辆驾驶、通信员、车辆装备维护岗位，

执行 24 小时驻勤制（不定时工时制度）。工作地点为招录单位

所属相关消防救援站、小型消防站。应聘人员必须服从单位统一

分配及调配。培训期间，由培训单位统一安排集中休假；正式入

职后，按规定执行休假制度。

二、工作待遇如何？

答：办理养老、医疗、失业、工伤、生育保险以及住房公积

金；每年按规定享受年休假；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保险；每年单位

安排 1 次免费体检；提供工作期间伙食和被装。

三、如何签订劳动合同？

答：应聘人员录用后，由招录单位与录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

（含实习期）。

四、工资薪金如何？

答：按照招录单位相关规定执行。

五、职业发展和激励制度？

答：在职业发展方面，设立了站长、副站长、站长助理、班

长等职务；符合条件的，优先推荐参加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

消防员招录。在奖励方面，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。在



奖金方面，设置了月度绩效奖、年度绩效奖等，建立了奖优罚劣

的薪酬体系。

六、招录咨询电话是什么？

答：详见《招录工作联系方式》（附件 5）。

七、此次招录报名方式有哪些？

答：招录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。报名网址为：北京市消防救

援总队官方网站（http://bj.119.gov.cn）”通知公告栏查询浏览招

录信息、注册报名。

八、高中或中专毕业证书丢失怎样报名？

答：这类情况，可以到原毕业院校补办相应的学历证书或开

具有效的学历证明。在读人员，按已取得的最高学历证书为准。

九、体格检查、政治考核、体能测试、心理测试和面试什么

时间进行？

答：考核测试项目及标准请查阅招录公告。

考核测试具体安排，请及时查阅上网通知，同时注意查收短

信等通知信息，按照通知要求的时间、地点参加后续考核测试。

招录对象未能按时参加考核测试的，视为放弃招录资格。

十、招录人员身体检查标准是什么？

答：体检结果应符合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及北京市消防救

援总队相关要求的合格条件，基于消防救援工作的特殊要求，对

已评定残疾等级和有严重伤病治疗记录的、腰肢和半月板损伤的、

强直性脊柱炎的、有精神类疾病或有精神类疾病史等不适宜从事

消防救援工作的，不予招录。

十一、政治考核有什么要求？

答：本人、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

社会主义制度；本人、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没有违法犯罪记

http://www.bjrjbafwyxgs.com/?list_4/119.html。
http://www.bjrjbafwyxgs.com/?list_4/119.html。


录；本人无违纪违法、被开除公职或辞退等不良记录，本人征信

报告无不良记录，无参加非法组织情况、无吸毒、赌博、打架斗

殴等不良行为；本人热爱消防事业、自愿从事消防工作，具有忠

诚、奉献、吃苦耐劳的精神，服从管理，安心工作，有志为保卫

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贡献。

十二、优先招录规则是怎么规定的？

答：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。

十三、本次招录是否委托相关机构？

答：此次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，由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统一

组织实施，信息发布以我总队官方网站发布为准，相关考核测试

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。

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从未举办也不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举

办考试、测试辅导培训班、强化班；从不组织招录工作人员开展

线下指导、辅导，相关招录政策、招录流程等咨询均通过公示的

咨询电话解答；招录工作全程公开透明，有关通知均通过官方渠

道发布，不收取报名考试费用。请应聘对象勿听信任何单位、组

织或个人承诺“有关系”“包过”等虚假宣传，凡是遇有以培训

费、报名费等名义收取费用的行为，请提高警惕，切莫上当受骗，

以免造成经济损失。

十四、提供虚假信息报考，怎么处理？

答：资格审查贯穿招考工作全过程。应聘人员报考时提供虚

假材料或故意隐瞒事实的，伪造、变造有关证件、材料、信息骗

取考试资格的，以及在面试、体能测试、体检、政治考核、培训

中作弊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考试和聘用资格。


